
 

在板橋行政執行處 7 年多的日子裡，從辦

案生澀到熟練，從思考單純到多元，這一切的

成長歸功於這些日子的歷練與經驗。 

行政執行處的主要工作是關於公法上金錢

債權對債務人財產施以強制執行，包括扣押收取存款債權、薪津債權、查封

拍賣動產不動產、限制出境、拘提管收…等，每一類型財產的執行過程，都

有它的難處。 

扣押收取存款債權看似容易，但總會有民眾到處抱怨怎麼可以沒有經過

他們的同意就強制將存款取走，此時，承辦人就得耐著性子說明，他欠了什

麼樣的稅款、費用，經過催繳逾期仍未繳納，所以才依行政執行法施以強制

執行。要讓民眾了解承辦人的說明必需用淺顯的語言，而要讓民眾接受強制

執行的事實，更是需要同理心、耐心、與良好的說服技巧。 

扣押收取薪資債權手續雖然並不繁雜，但卻常遇到民眾到處反應，若強

制扣押薪資 1/3 將會使其陷於生活困難之境，此時，只能請其提出相關證明

文件，由本處審酌後酌留生活必要費用，再行文至其公司，調降扣薪比例。

這樣的審酌並不是一件容易的事，如何能讓國家徵起稅收費用卻又能讓義務

人適當生活，是需要相當經驗才能做好適當的決定與裁量。 

拍賣動產、不動產的程序較為繁複，從赴現場查封開始，就會遇到許多

不一樣的狀況與難題，例如：義務人抗拒、屋內有惡犬、有第三人爭執產權、

頂樓加蓋、房屋擴建、房屋無權占有第三人之地、土地上有數人占用而其權

源難以調查….不一而足，而這些都要設法排除困難調查清楚，才能夠繼續

依法進行拍賣程序，也才不會影響應買人的意願與權益。 

    拘提又是另一門學問。平常就要調查義務人的作息、生活範圍，取得照



片認人，取得拘票後又常常要一大早就出門執行拘提，執行過程中還要注意

有無從後門逃跑之虞，甚至有抗拒之可能，這一切的安全顧慮與執行拘提成

效，都繫於執行人員的經驗與臨場應變能力。 

    行政強制執行在維持人民履行公法上金錢義務的公平，讓每一位有給付

義務的人民不會心生僥倖，確又要顧及比例原則不過當執行，並且要酌留義

務人生活必要費用，使之不致因清償債務而陷於生活困境，而這平衡點的裁

量卻是每位執行人員的使命，對執行人員雖然只是個裁量決定，卻影響著義

務人的生活、與繳納義務的公平正義。又因為這樣的職務與義務人的立場相

對立，總常常要面對民眾的抱怨、漫罵與申訴，這些，都只能仰賴執行同仁

對執法的熱忱、對民眾的耐心、對職務的用心，才能一一解決。個中甘苦，

或許只有經歷過的人員才能深切體會吧！ 

         

 


